
新华社北京 6月 1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

发《关于深入推进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军地各级深入推进军队全

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指导意见》指出，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总书记着

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的重要内容。这项工作自 2016 年年初开展以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组织领

导、政策制度、军地联动、司法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完善，项目清理停止成效明显，人员分

流安置顺利，善后问题处理平稳，保持了部队和社会两个大局稳定。当前，军队全面停止

有偿服务工作正处在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部队各级、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定信心

决心，强化工作统筹，密切军地配合，聚力攻坚克难，确保如期完成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

务这一政治任务、国家任务、强军任务。 

《指导意见》强调，要准确把握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重大战略决策意图，按照军队

不经营、资产不流失、融合要严格、收支两条线的标准，坚持坚决全面、积极稳妥、军民

融合，按计划分步骤稳妥推进，到 2018 年年底前全面停止军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为永

葆我军性质宗旨和本色、提高部队战斗力创造有利条件。坚决停止一切以营利为目的、偏

离部队主责主业、单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项目。开展有偿服务的项目，合同协议已到期的

应予终止，不得续签，全部收回军队资产；合同协议未到期的，通过协商或司法程序能够

终止的项目，应提前解除合同协议，确需补偿的，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指导意见》明确，对复杂敏感项目，区分不同情况，主要采取委托管理、资产置

换、保障社会化等方式进行处理，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对已融入驻地城市

发展规划，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稳定，合同协议期限较长、承租户投资大，有潜

在军事利用价值，确实难以关停收回的项目，可以实行委托管理。对独立坐落或者能够与

在用营区相对分离，军事利用价值不高，已经形成事实转让的项目，由中央军委审批确定

后，可以采取置换等方式处理。对部队营区内引进社会力量服务官兵工作、生活的房地产

租赁项目，纳入保障社会化范围，规范准入条件、运行方式、优惠措施、经费管理等，更

好地服务部队、惠及官兵。 

《指导意见》明确，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后，将国家赋予任务、军队有能力完成

的，军队特有或优势明显、国家建设确有需要的，以及军队引进社会力量服务官兵的项

目，纳入军民融合发展体系。对需纳入军民融合发展体系的行业项目，由军地有关部门研

究提出有关标准条件、准入程序、审批权限、运行管理等政策办法，实行规范管理，严格

落实收支两条线政策规定。对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后空余房地产、农副业生产用地、大

型招待接待资产，全部由中央军委集中管理、统筹调控。 

《指导意见》强调，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是军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党委和政

府的共同责任。各有关方面要高度重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统

筹，党委领导同志要敢于担当、勇于负责，对复杂敏感项目要亲自上手、一抓到底。要严

肃工作纪律，适时开展专项巡视和审计，查处违纪违法问题。要以严实作风推动工作高标

准落实，确保如期圆满完成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任务。 



 


